
以改革之力擘画赤峰司法行政新蓝图
赤峰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建业

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
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全会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
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
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
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
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
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
涉外法治建设。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赤峰市司法
行政部门激流勇进，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
想，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履职尽
责，不断深化司法行政改革，为全面推进“六
个赤峰”建设和聚焦聚力完成好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
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

加强立法工作
以良法保障善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改革过程
中，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
改革，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
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赤峰市司法局主动适应改革的要求，积
极融入“六个赤峰”建设大局，立足地区实际，
科学编制并组织实施市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坚持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统一，深入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更完善的
法治保障各领域改革创新，确保于法有据。

制定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禁牧休牧、
草畜平衡、水资源保护、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法治化轨道。

根据全市小米产业发展保护的现实需
求启动立法，为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积极展开《赤峰市长城保护条例（草
案）》的论证工作。

……
2012年至今，赤峰市出台地方性法规规

章13部。
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规规章，及时修

改和废止，赤峰市司法局累计审查修改行政
规范性文件 300 余件，以推进法律体系与时
俱进，让法治保障服务改革发展的成效更加
显著。

规范行政权力
法治政府建设换挡提速

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党的
十八大以来，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换挡提速，以
制度约束行政权力，依法行政成为鲜明的时
代特征。

赤峰市司法局以依法决策、严格执法
助推全市的依法行政工作。修订完善《赤
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 6 项制度，
进一步规范全市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
重大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编制执法责
任制清单 4412 项、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目录清单 3378 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2284 项、苏木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指导目录 95 项，进一步推动执法权限法定
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行为规范化。在
自治区范围内率先出台了乡镇级综合行政
执法规范，健全完善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
监督体系，全面推广应用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平台，确保下放的行政权力接
得住、管得好、有监督。全面推进苏木乡镇
（街道）合法性审核工作全覆盖，政府依法
履职能力不断增强。

强化执法监督
推动政府高标准依法行政

如何确保法之必行？在监督依法行政
的道路上，行政复议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推进
和行政复议法的修订，行政复议监督在法治
政府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赤峰市司法局高标准完成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实现应诉全覆盖、司法所代办复议业
务全覆盖、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全覆盖、行政复
议应诉调研全覆盖、行政复议业务培训全覆
盖，打通行政复议受理“最后一公里”，让行政
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
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2024
年上半年，赤峰市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率
达到20.64%。在依法强化个案纠错的同时，
赤峰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坚持“办理一案、规
范一片”，2022年以来，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
20余份，倒逼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提升依法行
政水平。

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
全面铺开司法所执法监督工作。在率先开展
苏木乡镇（街道）行政执法监督试点及全面总
结评估的基础上，将苏木乡镇（街道）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全覆盖至177个基层司法所。合
理配备专职执法监督人员和司法所执法监督

人员，确保满足工作需要。目前，全市 13 个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配备执法监督工作人员28
人，基层司法所配备执法监督工作人员 346
人，有力保障了执法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
聚焦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创新
开展全流程“伴随式”执法监督，在市本级和
12个旗县区15个重点执法领域26个执法部
门开展全方位全流程“伴随式”执法监督，把
执法监督从“抓末端、治已病”延伸至“抓前
端、治未病”。

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

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以法治“开路”，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让
城市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营造诚实守信的
社会环境，亮出文明城市的“金字招牌”。

赤峰市司法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护航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出台“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十条举措”，开展“两优”专
项行动，58 项“市县同权”事项实现全市范
围内跨区域无差别办理。全面启用“综合
一窗”系统，推进电子证照全量汇集，汇聚
226 类电子证照数据，479 项事项可以“免证
办”。出台政法部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百项措施，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执行
年”专项行动，帮助 930 家被执行企业退出
失信名单，为 233 家失信企业修复信用，新
增失信企业同比下降 34%。开展全市涉企
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工作，梳理涉企行政执
法专项监督工作问题 62 个，制定了整改措
施，明确了整改期限，为提升服务企业能力
奠定了基础。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诚信是个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城市文明进步的象
征。赤峰市司法局突出系统思维和问题导
向，抓实诚信建设工程，统筹推进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建设。推进全
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双公示”全覆
盖。目前，赤峰市双公示信息合规率达
100%，1127个事项实现容缺受理，416个事项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优化社会信用信息平
台建设，归集“十公示”信息98.62万条，完成
市场主体信用修复5260条；深化执法司法公
开，上网裁决文书2万余份，人民监督员监督
检察办案活动 227 件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2327 人，失信法人和其他组织机构 138
个；推动重点领域执行攻坚……赤峰市将诚
信建设工程融入城市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
让群众在浓厚的诚信氛围中不断感受到城市
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美好。

聚焦“急难愁盼”
全面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

赤峰市司法局围绕人民群众对公共法
律服务的新需求，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标
准化建设和资源均等化建设，打造智能化公
共法律服务，力争构建起更高水平的现代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
力和质量。如今，赤峰市13家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各苏木乡镇 176 家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和嘎查村 2402 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年
均可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法律援助、公证服
务已延伸至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纳入了民生
诉求系统，实现了实体平台、热线平台、网络
平台融合发展，全方位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百米”。

赤峰市司法局长期致力于基层矛盾纠
纷化解工作，强化调解组织建设，壮大基层调
解力量，拓宽调解平台，创新调解模式，做优
做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实现了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
协调联动。2023年，赤峰市调解组织共调解
案件26547件，调解协议涉及金额9.3亿元。

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厚
植法治社会土壤。赤峰市司法局深入推进

“八五”普法规划实施，不断创新法治宣传教
育形式，创新研发“八五”普法全民法律知识
竞答平台，丰富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模式，青少
年法治教育基地、嘎查村依法治理实践基地、
企业法治文化示范阵地、宪法法治教育基地
等法治文化阵地为赤峰市开展分层分类法治
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提供了专业载体，
乡村“法律明白人”“农村牧区学法用法示范
户”、法治乌兰牧骑等基层法治队伍成为普法
宣传的中坚力量。微视频、微动漫等一批法
治文化精品，不断扩大了法治文化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让法治氛围日益浓厚，让法治信仰
日益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养“法
律明白人”8550人，“农村牧区学法用法示范
户”2018户，建成各类法治文化阵地（基地）21
个，法治公园23个、法治文化广场112个、法
治长廊74个。

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实践
表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的推动，改革的
深化也必然要求法治的保障。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就要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赤峰市
司法行政机关将继续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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